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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《緊急情況規例(禁止蒙面規例)(廢除)條例》事宜 

律政司法律草案專員已於 2019 年 11 月 15 日，就本人提出的議員法案《緊急情況規例(禁止蒙

面規例)(廢除)條例》根據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》第 51(2)條簽發證明書，表明草案符合

法例格式要求及立法會議事規則。 

本人提出廢除《禁止蒙面規例》(第 241 章，附屬法例 K)(《規例》)主要是由於《規例》明顯侵

犯人權，亦打壓市民參與公眾活動的自由，例如令市民擔心被人辨認而可能面臨解僱、在生活中受

到煩擾恐嚇、被人得悉自己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，或者損害與親人的關係等等。另外，《規例》實

施以來，執法情況混亂，市民無所適從，突顯《規例》因訂立倉促，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。因此，

本人提出是項議員法案，並在有關草案提交予大會前，希望先將草案提交予保安事務委員會討論，

以完成立法程序。  

由於廢除《規例》涉及重大公眾利益，本人期望   閣下可安排於最近期的委員會會議將上述

事宜列入議程，讓委員就草案展開討論。另外，由於未知會議安排情況，本人亦藉本函正式諮詢全

體委員，邀請委員們可先就草案提出書面意見。耑此奉達，佇候示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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